合同编号：
技术服务合同

项 目 名 称：  某地煤矿中央区某机器隐患探测   

委托方(甲方)：   某某某某某有限公司        
受托方(乙方)：    苏州健雄职业技术学院     
签订时间：           2021年7月13日      
签订地点：            某某省某某市         
有效期限：2021年7月13日至2022年6月1日

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印制

填 写 说 明

一、本合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印制的技术服务合同示范文本，各技术合同登记机构可推介技术合同当事人参照使用。
二、本合同书适用于一方当事人（受托方）以技术知识为另一方（委托方）解决特定技术问题所订立的合同。

三、签约一方为多个当事人的，可按各自在合同关系中的作用等，在"委托方"、"受托方"项下(增页)分别排列为共同受让人或共同让与人。
四、本合同书未尽事项，可由当事人附页另行约定，并作为本合同的组成部分。
五、当事人使用本合同书时约定无需填写的条款，应在该条款处注明"无"等字样。
技术服务合同

受让方(甲方)：         某某某某某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
住 所 地：   某某省某某市某某区某某路某某号                     
法定代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李某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项目联系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王某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联系方式：                 1385****437                      
通讯地址：      某某省某某市某某区某某路某某号               
电 话：  0516-85****18    传真：  0516-85****18             
电子信箱：               abcd123@163.com                    
让与方(乙方)：            苏州健雄职业技术学院              
住 所 地：          江苏省苏州太仓科教新城健雄路1号        
法定代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鲜学丰                      
项目联系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张某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联系方式：                   135********                    
通讯地址：    江苏省苏州太仓科教新城健雄路1号                
电话：    0512-53940877       传真：   0512-53940899       
电子信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本合同甲方委托乙方就   某地煤矿中央区某机器隐患探测   项目进行  /  的专项技术服务，并支付相应的技术服务报酬。双方经过平等协商，在真实、充分地表达各自意愿的基础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的规定，达成如下协议，并由双方共同恪守。

第一条  甲方委托乙方进行技术服务的内容如下：

1.技术服务的目标： 完成某地煤矿中央区某机器隐患探测  。
2.技术服务的内容： 对某地中央区副井某机器电控系统隐患探测服务，包括① 某系统电气检查；②某控制系统运行状态及保护检查及测试：③ 某系统运行状态及保护检查及测试；④评估某机器的性能，并给出改进措施，保持设备的高安全性和高利用率。

3.技术服务的方式： 现场指导、检测分析                    。
第二条  乙方应按下列要求完成技术服务工作：

1.技术服务地点：    某省某市市某地                 ；

2.技术服务期限：    2021年7月13日至2022年6月1日     ；

3.技术服务进度： 2021年7月31日前完成现场检测，2022年6月1日前完成检测报告    ；

4.技术服务质量要求：符合用户提升系统的设备配置状况性能检测及维护要求；

5.技术服务质量期限要求： 2021年7月13日至2022年6月1日  。

第三条  为保证乙方有效进行技术服务工作，甲方应当向乙方提供下列工作条件和协作事项：

1.提供技术资料：

(1)某地煤矿中央区副井某机器系统的设备技术数据       ；

(2)某地煤矿中央区副井某机器系统现场运行数据        ；
2.提供工作条件：

(1) 相关技术工程资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；
(2) 检测设备、设计软件，计算机等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；
3.其他：       无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
4.甲方提供上述工作条件和协作事项的时间及方式： 2021年6月30日前交付现场资料和检测软硬件设备      。

第四条  甲方向乙方支付技术服务报酬及支付方式为：

1.技术服务费总额为：玖万玖仟圆整（¥：99000.00）            ；

2.技术服务费由甲方    一次         （一次或分期）支付乙方；

3.具体支付方式和时间如下：

(1)   2021年6月30日前银行对公汇款到乙方指定账户    ；
(2)                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；
(3)                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4.乙方开户银行名称、地址和帐号为：
开户银行名称：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仓新区支行；
开户行地址：苏州市太仓市东仓南路80号；
帐号：539171154338；
户名：苏州健雄职业技术学院代收代付专户  。
第五条  双方确定因履行本合同应遵守的保密义务如下：

甲方：

1.保密内容(包括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)： （1）检测技术方案；（2）报价信息       ；

2.涉密人员范围：  项目联系人员、现场技术员            ；

3.保密期限：   2021年7月13日至2025年6月1日         ；

4.泄密责任： 依法追究造成的经济损失                    。

乙方：
1.保密内容(包括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)：    （1）甲方证照电子信息 （2）甲方相关技术业务经营信息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；

2.涉密人员范围：   项目联系人员、项目参与人员          ；

3.保密期限：    2021年7月13日至2025年6月1日         ；

4.泄密责任：     依法追究造成的经济损失                。

第六条  本合同的变更必须由双方协商一致，并以书面形式确定。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一方可以向另一方提出变更合同权利与义务的请求，另一方应当在 15 日内予以答复；逾期未予答复的，视为同意：

1.   因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因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；

2.   由于复杂生产情况造成的检测误差                     ；

3.              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；

4.              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
第七条  双方确定以下列标准和方式对乙方的技术服务工作成果进行验收：

1.乙方完成技术服务工作的形式：技术检测报告1项     。

2.技术服务工作成果的验收标准：符合用户提升系统的设备配置状况性能检测及维护要求。

3.技术服务工作成果的验收方法： 会议验收与现场测试       。

4.验收的时间和地点： 2021年12月31日前 某省某市某地煤矿  。

第八条  双方确定：

1.在本合同有效期内，甲方利用乙方提交的技术服务工作成果所完成的新的技术成果，归     甲      (甲、双)方所有。

2.在本合同有效期内，乙方利用甲方提供的技术资料和工作条件所完成的新的技术成果，归    乙    (乙、双)方所有。

第九条 双方确定，按以下约定承担各自的违约责任：

1. 甲 方违反本合同第 三  条约定，应当 赔偿乙方项目合同价款的50% (支付违约金或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)。

2. 乙 方违反本合同第 三 条约定，应当 赔偿乙方项目合同价款的50% (支付违约金或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)。

3.  /  方违反本合同第  /  条约定，应当  /  (支付违约金或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)。

4.  /  方违反本合同第  /  条约定，应当  /  (支付违约金或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)。

第十条 双方确定，在本合同有效期内，甲方指定  王某 为甲方项目联系人，乙方指定 张某 为乙方项目联系人。项目联系人承担以下责任：

1.协商现场检测时间与地点，技术要求                      ；

2.讨论报告内容，数据分析，图文报表内容                  ；

3.讨论修改内容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
一方变更项目联系人的，应当及时以书面形式通知另一方。未及时通知并影响本合同履行或造成损失的，应承担相应的责任。

第十一条  双方确定，出现下列情形，致使本合同的履行成为不必要或不可能的，可以解除本合同：

1.因发生不可抗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；

2.项目主管单位中止项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；
3.       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
第十二条  双方因履行本合同而发生的争议，应协商、调解解决。协商、调解不成的，确定按以下第  2  种方式处理：

1.提交   /   仲裁委员会仲裁；

2.依法向  某某省某某市   人民法院起诉。

第十三条  双方确定：本合同及相关附件中所涉及的有关名词和技术术语，其定义和解释如下：

1.              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；

2.              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；

3.              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；

4.              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；

5.              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
第十四条  与履行本合同有关的下列技术文件，经双方以 / 方式确认后，为本合同的组成部分：

1.技术背景资料：              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；

2.可行性论证报告：            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；

3.技术评价报告：              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；

4.技术标准和规范：            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；

5.原始设计和工艺文件：        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；

6.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
第十五条 双方约定本合同其他相关事项为：    无             。
第十六条 本合同一式  叁 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第十七条 本合同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。

甲方：                 某某某某某有限公司       (盖章)
法定代表人/委托代理人：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(签名)
年  月  日

乙方：           苏州健雄职业技术学院               (盖章)
法定代表人/委托代理人：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(签名)
年  月  日

蓝色字体为需要填写部分


草稿拟好后发给科技处进行形式格式校核


形式格式校核后与甲方确认合同内容


格式形式校核通过，合同内容确认无误，单面A4打印至少3份


盖骑缝章、合同最后签章页盖公章


合同最后签章页双方联系人亲笔签名和日期


合同有效期限至少涵盖合同签订年所在年度，且合同有效期限大于等于项目实施期限，小于等于合同保密期限


甲方灵犀人亲笔签名


甲方联系人手写日期，且与封面签订日期一致


乙方项目联系人亲笔签名


乙方项目联系人手写日期，且与甲方签名日期、封面签订日期均保持一致





